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四號報告：  
社會人士對  

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的意見和建議  
 
 
引言  
 
 本文件旨在簡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下稱“專

責小組”）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所發表的第四號

報告。第四號報告向公眾交待就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所收集到的意見，並提供基

礎予專責小組以展開下階段的工作：即收集社會各界意

見，以作為擬定如何修改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

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主流方案的基礎，務求有關方案能

有最大機會取得各方共識。  
 
 
背景  
 
2. 專責小組在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發表第三號

報告，並隨即展開諮詢，收集社會各界對二零零七年行

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意見和建議。根

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和二零

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下稱《決

定》），報告列舉了多項有關兩個產生辦法可考慮予以修

改的地方。諮詢期由今年五月十一日開始，至十月十五

日結束，為期超過五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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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號報告諮詢工作  
 
3.  專責小組以廣泛及開放的途徑，收集社會各界

的意見。在諮詢期間，共收到 480 多份意見書。此外，
專責小組籌劃了多場研討會及小組討論，以推動社會各

界對第三號報告所載的議題進行討論，參與人士包括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議會主席及議員、選舉委

員會委員、以及專業團體、商會、學術機構、及社會各

界的代表。各研討會及小組討論的總出席人數約為

870。有關諮詢工作的具體安排的詳情，載於第四號報
告第二章。  
 
4.  社會各界就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提交了意見。第四號報告的第三章及第

四章陳述較多社會人士提及的意見，以及相關理據，包

括書面意見以及在各研討會及小組討論所收集的意

見。除了被要求作出保密的書面意見外，專責小組所收

集到的意見全數載於報告附錄一及附錄二，供公眾人士

參閱。  
 
5.  在諮詢期完結後，專責小組繼續收到四百多份

來自社會各界人士對兩個產生辦法的意見。由於這些意

見在諮詢期完結後才收到，專責小組未能把它們反映在

本報告內文當中。但專責小組已把意見原文載於本報告

附錄一的補充，讓社會各界人士進一步討論時，可同時

參考這些意見。專責小組擬訂第五號報告時，亦會一併

處理這些意見。  
 
 
公眾意見歸納  
 
6.  在諮詢期內收集的意見歸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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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考慮予以修改

的地方   
 

可考慮修改地方  公眾意見歸納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人

數  
增加選舉委員數目，讓社會

人士更廣泛參與行政長官

選舉。較多意見認為可增至

1 200 人或 1 600 人。  

選舉委員會組成  適當地調整各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的組成，從而進一

步加強其代表性。其中許多

意見提議將更多區議員納

入選舉委員會。  

提 名 行 政 長 官 候

選 人 所 需 委 員 數

目  

對提名所需委員數目，仍有

分歧意見。  

意見包括：  

(a)  可要求候選人在每個界
別都得到一定支持，以

確保候選人得到跨界別

的廣泛支持；  

(b)  加設提名上限，有利於
讓 多 於 一 名 候 選 人 參

選。  

  



 4 

可考慮修改地方  公眾意見歸納  

選 舉 委 員 會 的 選

民範圍及數目  
意見包括：  

(a)  擴大選民範圍及數目，
但具體建議繁多，意見

紛紜；  

(b)  應考慮將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選舉中的團體投

票改為個人投票。  

其他  議題包括：  

(a)  研究是否取消政黨人士
在獲選為行政長官後須

退黨的規定；  

(b)  考慮訂出實行普選時間
表。  

 
(二 )  二零零八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可考慮予以修改的

地方   
 

可考慮修改地方  公眾意見歸納  

立法會議席數目  現階段存在分歧。  

有許多意見認為應增加立

法會議席總數，以增強代表

性和吸納更多政治人才，及

可分擔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量，當中以增加至 70 席或
80 席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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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慮修改地方  公眾意見歸納  

 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意見

認為維持總數不變，可避免

與《基本法》中規定邁向全

面普選最終目標有衝突，亦

可避免增加政府開支，及拖

慢議事效率。  

分 區 直 接 選 舉 所

選出的議席數目  
意見紛紜。但倘若增加議席

的話，有意見認為可增加分

區直選議席至 35 或 40 席。 

功 能 團 體 所 選 出

的議席數目  
有不少意見認為可考慮適

量增加功能界別議席至 35
或 40 席，而新增的界別必
須有廣泛代表性，並能有效

擴大整體選民基礎，但增加

的界別具體建議繁多，意見

紛紜。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意見認

為不應增加功能團體的議

席，以免與普選最終目標有

衝突，而且日後要取消功能

團體議席時，困難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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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考慮修改地方  公眾意見歸納  

立 法 會 功 能 界 別

的 選 民 範 圍 及 數

目  

有不少意見認為應擴大功

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以增強

代表性。有不少意見認為可

考慮加入一些新增界別。亦

有許多意見認為應把現有

界別重組、分拆、合併，以

反映社會的現況和變化。  

有許多意見認為應將團體

投票改為個人投票。  

有 關 立 法 會 議 員

國籍的規定  
有關容許部份立法會議員

為非中國籍的規定，有許多

意見贊成保留，也有許多意

見希望逐步減少持有外國

籍的議員數目甚至取消。  

其他  議題包括：  

(a)  研究長遠保留或取消功
能界別；  

(b)  考慮訂立普選時間表。  

 
7.  到目前為止，社會上對如何修改兩個產生辦

法，仍存在分歧意見。但有一個基本方向郤是比較清晰

的，就是市民大眾都期望能朝向最終普選目標邁進、能

有更大空間及更多機會參予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選

舉、能進一步提高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代表性。我們將

循 這個基本方向去處理這個議題。  
 

  



 7 

8 .  在諮詢期內，有許多意見認為應於二零零七年

實行普選行政長官及二零零八年實行普選全部立法會

議員。由於這些建議不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報告表明這些建議將不會獲專責小組進一步處理。  
 
9.  專責小組亦收到不少關乎兩個產生辦法以外的

意見。專責小組理解提交意見的團體及人士期望可以早

日為邁向最終普選目標訂出整體時間上及組織上的安

排。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但亦甚為複雜，專責小組認為

應在日後適當時候才進一步處理。  
 
10.  有些公眾意見帶出了更深層次的原則性問題，

包括功能團體的角色及未來出路，以及達至普選立法會

的形式及方法。專責小組認為這些議題值得社會進一步

探討。  
 
 
諮詢工作  
 
11.  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第四號報告

後，專責小組邀請社會各界，以第三號報告諮詢期內所

收集的不同意見為基礎，進一步提交意見。為方便公眾

作進一步討論，並為促進凝聚社會共識，專責小組在報

告附錄三提出一些跟進問題，供公眾參考。  
 
12.  我們邀請社會人士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前以書面形式向專責小組遞交全面方案。在未來數月，

我們會透過舉辦一些公開的研討會和論壇，以加強市民

的參與。我們也會考慮採用不同方式於不同階段去掌握

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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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專責小組希望在明年年中左右，社會可以凝聚

共識。屆時，專責小組將發表第五號報告，提供主流方

案，讓市民及立法會討論，爭取他們的支持。  
 
 
政制事務局  
二零零四月十二月十五日  
 
WH091 

  


